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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定义） 

第一条 

“黑猫邮包”是指本店以承担将货件送达收件人的运送责任为提前，利用日本邮政株式会社（以下简称

“日本邮政”）的“邮包”服务或由本店负责以与“邮包”同等的配送方式，将从发件人处揽收的货件（以下

简称“货件”）送达收件人的运送服务。 

 

（适用范围） 

第二条 

1 本条款适用于以“黑猫邮包”形式进行的货件运送。另外，本店将货件交付日本邮政后，按照日本邮政的

规定运送；如本店未将货件交付日本邮政，则由本店以与“邮包”同等的配送方式运送。 

2 本条款未尽事宜依照法律法规或惯例办理。 

3 尽管有前两款规定，本店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范围内有时会同意接受特殊条款。 

 

第二章 运送业务 

第一节 通则 

（受理时间） 

第三条 

1 本店制定受理时间，张贴在营业所及其他业务点。 

2 前款所述的受理时间发生变化时，提前张贴在营业所及其他业务点。 

 

  



 

 

第二节 承运 

（运单） 

第四条 

1 本店在承运货件时为每件货件开具记载下列事项的运单。其中，第（1）项至第（4）项应由发件人填写，

第（5）项至第（7）项应由本店填写。 

（1） 发件人的姓名或者名称、邮政编码及地址 

（2） 收件人的姓名或者名称、邮政编码及收件地址 

（3） 货件内容 

（4） 运送过程中的特殊注意事项（应填写易损坏、易变质、易腐烂等货件的性质类别等必要事

项） 

（5） 运送服务的名称 

（6） 本店的名称及窗口咨询电话 

（7） 其他与货件运送相关的必要事项 

2 前款运单有时以电子形式出具。 

 

（外包装标识） 

第五条 

发件人必须在货件的外包装上粘贴书面单据，载明第四条第1款各项所列事项（本店认为无需填写的事

项除外)、“费用后付”标识以及其他本店指定的事项。 

 

（确认货件的种类及性质） 

第六条 

1 本店在收到货件运送申请时，有时会要求发件人告知该货件的种类及性质。 

2 在前款所述情况下，本店如对发件人告知的货件种类及性质有疑问，有时会经发件人同意后，在其在场

的情况下对货件进行检查。 

3 根据前款规定进行检查后，如果货件的种类及性质与发件人告知的内容无异，本店将赔偿由此产生的损

失。 

4 根据第2款规定进行检查后，如货件的种类及性质与发件人告知的内容不同，该项检查所需费用应由发

件人承担。 

 

（货件大小等限制） 

第七条 

1 本店可以以“黑猫邮包”形式承运下列大小和重量的货件。但是，如果日本邮政拒绝配送，则不在此限。 

（1） 大小：长边34厘米以内（含），厚度3厘米以内（含），长、宽、厚合计60厘米以内（含） 

（2） 重量：1公斤以下 

2 尽管有前款规定，货件大小不能小于下列最低限度： 

（1） 圆筒状或者类似形状货件：长14厘米，直径或者短径或者类似部位3厘米 

（2） 前项规定形状以外的货件：长14厘米，宽9厘米 

（3） 贴有用厚纸或者耐撕拉纸张或者布制作的长12厘米、宽6厘米以上（含）大小的收件人姓名标

签的，则不受第（1）项和第（2）项限制。 

 

  



 

 

（包装） 

第八条 

1 发件人必须根据货件的性质、大小、重量等条件施以适于运送的包装。 

2 如货件包装不适于运送，本店将要求发件人进行必要的包装或者以发件人承担费用的方式，由本店进行

必要的包装。 

 

（拒绝承运）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店有时会拒绝承运： 

（1） 该运送申请不符合本条款时； 

（2） 发件人不在运单上填写所需事项，不按照第六条第1款规定告知，或者不同意根据第六条第2

款规定接受检查时； 

（3） 本店认为货件不适合该运送时； 

（4） 没有适合该运送的设备等时； 

（5） 发件人就该运送提出特殊的负担要求时； 

（6） 被认定为对于《防止暴力团员不正当行为等相关法律》（1991年法律第七十七号。以下简称

“暴力团对策法”）中第二条第二项规定的的暴力团（以下简称“暴力团”）的活动起促进作用，

或对暴力团运营有资助作用的运送、信件的运送等运送行为而违反法规或有悖于公共秩序及

社会良俗时； 

（7） 发件人或者收件人有下列情形时： 

A 被认定为暴力团、暴力团对策法第二条第六项规定的暴力团员（以下简称“暴力团员”）、 

暴力团准成员、暴力团相关人员及其他反社会势力时； 

B 被认定为由暴力团或者暴力团员控制业务活动的企业或其他团体时； 

C 被认定为高管中包括暴力团员的企业时； 

D 被认定为对本店实施暴力、胁迫等犯罪行为或提出不正当要求的人（包括本店认为采取同样行

为的可能性极高的收件人）时。 

（8） 出现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避免的情况时； 

（9） 货件为下列物品时： 

A 火药类、其他危险品、易变质或腐烂的物品、毒品类、不洁物等有可能损害到其他货件的 

物品； 

B 本店规定的特殊物品： 

① 现金及支票、汇票、股票凭证及其他有价证券类 

② 难以补发的准考证、护照、车检证明类 

③ 无法再生的原稿、原图、磁带、胶片类 

④ 信用卡、现金卡等卡类 

⑤ 遗骨、牌位 

⑥ 烟花、稀释剂等易燃易爆及易挥发性物品 

⑦ 枪支刀剑类 

⑧ 有毒物质类 

⑨ 动植物 

⑩ 包括多件个人资料的物品 

⑪ 贵金属、宝石等贵重物品 



 

 

C 货件单件包裹的价值超过3,000日元的物品。 

 

（联合运输或委托运送） 

第十条 

本店在不损害发件人利益的前提下，有时会针对承接的货件而与其他承运商联合运输，或委托其他汽车

货运企业或其他承运商进行运送。 

 

第三节 货件的揽收及配送 

（货件揽收） 

第十一条 

本店在所指示的取件处或发货地从发件人或者发件人指定的人员手中揽收货件。这时，发件人或者发件

人指定的人员必须告知本店货件的尺寸；如有多个货件，必须按不同尺寸分别交寄。 

 

（货件配送） 

第十二条 

本店将货件交付日本邮政后，货件按照适用于“邮包”的日本邮政的运输条款规定配送；如本店未将货件

交付日本邮政，则由本店负责以与“邮包”同等的配送方式运送。 

 

（日本邮政无法配送时的措施） 

第十三条 

1 本店在日本邮政因无法确认收件人等原因而将货件退回本店时，或者收件人无论有无理由而将货件退回

本店时，或因其他原因而无法配送货件时，无需发件人的任何指示应立即将该货件退回发件人。 

2 本店根据前款规定退回货件时，将及时告知发件人退回原因。 

3 本店根据第1款规定退回货件时，将全额收取运费和费用等。但是，因归责于本店的事由退回的，则不

在此限。这种情况下，如果已经收取了全部或者部分运费和费用等，本店将予以退还。 

 

（无法退回的货件的处理方式） 

第十四条 

1 应当退回发件人的货件因发件人不明等事由无法退回发件人时，本店可对该货件进行检查。 

2 根据前款规定对该货件进行检查后，依然无法配送或者退回发件人的，本店将对该货件进行修补后予以

保管。 

3 本店根据前款规定对该货件进行保管时，记录其处理情况，以便尽快回复有关该货件的交付要求或查

询。 

4 本店自根据第2款规定开始保管之日起三个月以内未收到交付要求的，将对该货件中的非有价物采取剪

切等措施，在确保其记载内容无法辨认后予以废弃。对于该货件中有灭失或者损伤风险的有价物或者其

保管需要超常费用的物品，可以将其出售。本店将出售所得款项冲抵交付要求以及货件保管和处理所需

费用，如有剩余，予以保管。 

5 根据第2款规定，自该货件开始保管之日起一年以内无人提出交付要求的，根据前款规定出售的有价物

之外的有价物以及根据前款规定保管的出售所得款项归本店所有。 

 

  



 

 

第四节 指示 

（指示） 

第十五条 

1 发件人可以指示本店进行中止货件运送、退回等处理。但是，这种情形下，第十九条第1款规定的运费

等不予退还。 

2 前款规定的发件人权利在货件送达收件人时消灭。 

3 按照第1款规定的指示进行处理所需的相关费用由发件人承担。 

 

（拒绝接受指示的情况） 

第十六条 

1 本店在认为可能妨碍运送的情况下，有时会拒绝接受前条第1款规定的指示。 

2 本店根据前款规定拒绝接受指示时，将立即通知发件人该情况。 

 

第五节 事故 

（事故应对措施） 

第十七条 

1 本店在发现货件灭失时，将尽快通知发件人该情况。 

2 本店在发现货件出现严重损伤时、交付日本邮政的时间严重延迟时、或在未将货件交付日本邮政的情况

下货件配送发生严重延迟时，将尽快要求发件人在规定时间内就该货件的处理作出指示。 

3 前款所述情况下，在来不及等待指示或者在本店规定时间内未收到指示时，本店从保护发件人的利益出

发自行判断，有时会对该货件进行中止运送、退回，或者改变运送路径和运送方式等适当的处理。 

4 本店根据前款规定进行处理后，将尽快通知发件人该情况。 

5 尽管有第2款规定，本店在认为将会妨碍运送的情况下，有时会拒绝接受发件人的指示。 

6 本店按照前款规定拒绝接受指示时，将尽快通知发件人该情况。 

7 货件损伤或者延误是由归责于发件人的事由导致，或者是由于货件的性质或者缺陷造成时，第2款规定

的要求指示以及按照指示进行处理，或者按照第3款规定进行处理所需的费用由发件人承担，其他情况

由本店承担。 

8 本店将货件交付日本邮政后发生的灭失和损伤，仅限日本邮政根据采取的事故处理措施通知本店的情况

下，按照前7款规定处理。 

 

（危险品等的处理） 

第十八条 

1 本店在运送过程中得知货件属于第九条第（9）项A规定的物品时，将采取卸载货件等处理措施，以防运

送过程中发生损失。 

2 进行前款规定的处理所需的费用全部由发件人承担。 

3 本店根据第1款规定进行处理后，将尽快通知发件人该情况。 

 

第六节 运费及费用 

（运费及费用） 

第十九条 

1 本店对于承接的运送，收取已呈报国土交通大臣的运费及其他运送相关的费用（以下简称“运费等”）。 

2 运费等张贴于营业所或其他业务点。 

3 本店不退还已经收取的运费等。 

 



 

 

（运费等的收取方法） 

第二十条 

1 本店在揽收货件时向发件人收取运费等。 

2 前款所述情况下，如运费等的金额不确定，将预收估算金额，待运费等确定后，向发件人退还多余金额

或补收所缺金额。 

3 如果根据第十一条规定申报的尺寸与交付时日本邮政测量的尺寸出现差异，本店可以按照日本邮政测量

的尺寸收取运费等。 

 

（滞纳金） 

第二十一条 

发件人未支付前条规定的运费等时，本店将从货件送达收件人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年利率14.5％的比例收

取滞纳金，直至收到运费等为止。 

 

（运费请款权） 

第二十二条 

1 因自然灾害等不可避免的事由或者因归责于本店的事由造成全部或部分货件灭失、严重损伤时，本店不

收取运费等。这种情况下，如果本店已经收取全部或者部分运费等，将予以退还。 

2 因货件性质或者缺陷，或者因归责于发件人的事由导致全部或部分货件灭失、严重损伤时，本店将全额

收取运费等。 

 

（事故等和运费等） 

第二十三条 

本店根据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规定对货件进行处理后，根据处理情况或者已经实施的运送比例收取运费

等。但是，已经收取该货件的全部或者部分运费等的，将向发件人补收所缺金额或退还多余金额。 

 

（中止手续费） 

第二十四条 

1 本店接受中止运送的指示后，除因不归责于发件人的事由所致外，有时会要求支付中止手续费。但是，

如果本店认为发件人作出的中止运送指示不会妨碍运送，则不会要求支付。 

2 前款所述中止手续费相当于单笔运送合同中的运费等的金额。 

 

第七节 责任 

（责任的起始时间） 

第二十五条 

本店对于货件的灭失或者损伤承担的责任从发件人处揽收货件时开始。 

 

（责任和举证） 

第二十六条 

货件在揽收至交付期间灭失或者损伤，或者发生导致该灭失或损伤的情况，或者延误时，本店应负责赔

偿由此造成的损失。但是，如果本店能够证明己方或者雇员及其他运送相关工作人员在货件的揽收、运

送、保管和交付过程中没有疏忽时，则不受此限。 

 

  



 

 

（免责） 

第二十七条 

对于下列事由导致的货件灭失或者损伤，本店不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1） 该货件的缺陷、自然消耗； 

（2） 因该货件的性质而发生的燃烧、爆炸、挥发、发霉、腐烂、变色、生锈及其他类似情况； 

（3） 联合罢工、联合消极怠工、社会性骚乱及其他事件或抢劫； 

（4） 不可抗力造成的火灾； 

（5） 地震、海啸、风暴潮、洪水、暴风雨、滑坡、山崩及其他自然灾害； 

（6） 不可预见的非正常交通故障； 

（7） 法律法规或者公共权力要求的禁运、拆封、没收、扣押或者交付给第三方； 

（8） 发件人运单填写错误等发件人或者收件人的故意或者过失。 

 

（关于限制承运货件等的特别规则） 

第二十八条 

1 对于符合第九条第（6）项和第（7）项规定的货件，本店对其灭失或者损伤不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2 对于符合第九条第（9）项规定的货件，如在本店不知情的情况下承运，本店对其灭失或者损伤不承担

损失赔偿责任。 

3 对于易损坏、易变质或者易腐烂等在运送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货件，如果发件人未在外包装标识上注

明该情况且本店对此不知情的，本店对于因在运送过程中未予以特别注意而产生的货件灭失或者损伤不

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责任消灭的特殊事由） 

第二十九条 

1 在货件交付收件人之日起十四天以内没有向本店发出通知时，本店对于货件损伤的责任即告消灭。 

2 前款规定不适用于本店交付时已经知晓该损失的情况。 

 

（损失赔偿） 

第三十条 

1 对于因货件灭失造成的损失，本店在3,000日元范围内赔偿货件价值（指在发件地的货件价值。下同）。 

2 对于因货件损伤造成的损失，本店以货件价值为标准，根据损伤程度，在3,000日元范围内予以赔偿。 

 

（除斥期间） 

第三十一条 

1 在自货件完成交付之日（货件全部灭失时则为应完成交付的日期）起一年以内未收到诉讼请求时，本店

责任即告消灭。 

2 前款所述期间仅限在因货件灭失等而造成损失后方可通过协商延长。 

 

（联合运输或者委托运送时的责任） 

第三十二条 

在与其他承运商联合运输或委托其他货运企业或其他承运商进行运送时，本店也根据本条款承担运送过

程中的责任。 

 

  



 

 

（发件人的赔偿责任） 

第三十三条 

对于因货件的性质或者缺陷而给本店造成的损失，发件人必须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发件人无过失，不

知晓该性质或者缺陷，或者本店已经知晓的情况下，不受此限。 

 

 

2025年2月 

Yamato Transport Co., Ltd. 

东京都中央区银座二-十六-十 

 

 

 


